
附件 3 

执收单位名称  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表 

 

系    统： 农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月 6 日 

执收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华德法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庞波 

地    址：德胜路 353号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8389024   手  机：13957167226 

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批准文号 备注 

1  水资源费 （地表水） 公共供水企业、原水企业 0.2 元/立方米 

浙价资【2014】207 号 

杭价费[2014]171 号 

 

  工商业自备取水 0.2 元/立方米  

  贯流水 0.02 元/立方米  

  水力发电 0.008 元/千瓦时  

  特种用水 1 元/立方米  

 水资源费 （地下水） 一般用水 0.5/立方米  

  特种用水 2 元/立方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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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水土保持补偿费 

1、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，按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，

1元/平方米（不足 1平方米的按 1平方米计）；对水利水电工

程建设项目，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内。 

浙价费【2014】224号 

浙政办法【2015】107号 

杭价费【2014】186号 

 

  

2、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，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

计征，收费标准按本条第一款执行，开采期间，根据主管部门

核定的开采量（采掘、采剥总量）按销额的千分之一计征。 

 

  

3、取土、挖沙（河道采砂除外）、采石以及烧制砖、瓦、

瓷、石灰的，根据主管部门核定的取土、挖沙、采石量，按照

0.2 元/吨计征。 

 

  

4、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的，根据土、石、渣量，按照每立

方米 1元计征（不足 1平方米的按 1平方米计），对缴纳义务

人已按前三种方法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，不再重复计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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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占用水域补偿费 

基础设施： 

永久占用，重要水域一类地区 220 元/平方米、二类地区 300元/平方米、

三类地区 380 元/平方米； 

非重要水域一类地区 170 元/平方米、二类地区 250 元/平方米、三类地区

330 元/平方米； 

临时占用，重要水域一类地区 3 元/平方米、二类地区 4 元/平方米、三类

地区 5 元/平方米；非重要水域一类地区 2 元/月.平方米、二类地区 3 元/月.

平方米、三类地区 4 元/月.平方米； 
浙价费【2011】331号 

1、基础设施是指铁路、

机场、公路、桥梁、码头、

电力、电信、供水、引水、

水利等建设项目，其余经批

准的建设项目为非基础设

施。 

2、重要水域和非重要水

域划分按各地政府公布的

水域名录执行。 

3、临时占用水域不足半

个月的按半个月计收，超过

半个月不足一个月的按一

个月计收，临时占用水域期

限不得超过两年，允许申请

延期一次，延期不得超过一

年。 

  

非基础设施：   

永久占用，非重要水域一类地区 500元/平方米、二类地区 600

元/平方米、三类地区 750元/平方米； 

临时占用，一类地区 6元/月.平方米、二类地区 8元/月.平方

米、三类地区 10元/月.平方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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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收单位名称  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表 

系    统： 农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月 6 日 

执收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华德法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庞波 

地    址：德胜路 353号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8389024   手  机：13957167226 

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批准文号 备注 

4 森林植被恢复费 

（一）郁闭度 0.2以上的乔木林地（含采伐迹地、火烧迹地）、

竹林地、苗圃地，每平方米 15元；灌木林地、疏林地、未成林造林

地，每平方 10元；宜林地，每平方米 5元。 

（二）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，按照第（一）款规定征收标准

的 2倍征收。 

（三）城市规划区内的林地，分别对应（一）、（二）款规定

征收标准的 2倍征收。 

（四）经营性建设项目占用征用林地，分别对应（一）、（二）

款规定标准的 2倍征收。 

浙财综【2016】16号 

城市规划区的认定

以设区市、县（市）域

总体规划中确定的中

心城区规划范围为依

据。 

项目性质的认定，以

权限部门批准的立项

文件为依据。 

 
    

 


